附件1

北京市中医重点专科2022年招标指南

    为促进北京地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高中医专科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服务首都社会经济建设与全国居民健康，根据《中共北京市委 市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方案》精神，合理布局北京市中医专科资源，在国家重点专科建设的基础上，十四五期间遴选一批中医重点专科，推动中医临床专科能力提升、学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一、目标与任务
（一）目标
    以“十三五”北京市中医管理局重点专科为龙头，依托三级医疗机构综合技术优势及现代医院管理手段，实行全市专业、专科、专病团队上下联动，在北京地区打造管理先进、技术先进、专业能力突出的专科团队。
“十四五”中医重点专科首选十个专业，包括心血管科、肿瘤科、肾病科、骨伤科、肛肠科、儿科、针灸科、皮肤科、妇科、推拿科，按照分级分类的原则，分别设立三类“领超类”10个专科、“并超类”20个专科、“赶超类”20个专科。
（二）任务
围绕建立“领超类”、“并超类”、“赶超类”专科分级诊疗服务体系和发展，坚持以从临床需求为导向、以中医特色为核心、以疑难病、优势病种为稳定的临床研究方向，建立重点专科中西医结合特色优势临床服务平台和数据信息监控与质量控制平台，实现首都重点专科专业和团队协同发展，共享创新成果。
1.临床服务能力提升。通过“三超”带动，充分发挥领超专科的引领作用、并超专科的骨干作用、赶超专科的协同作用，建立中医药优势资源快速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机制，落实分级诊疗制度。以专科临床优势病种和疑难危重症诊疗为突破口，带动专科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危重症的诊疗水平提升，提高优势病种临床疗效、疑难病诊断准确率，降低危重症死亡率。 
2.学术信息网络建立。建立专科学术交流、技术合作的协作网络，开展临床重大疑难疾病联合攻关，促进中医药临床新成果的形成和转化，形成专科学术信息、质量控制和服务网络平台。
3.中医药特色技术推广。形成专科中医药特色浓厚、临床疗效显著的特色技术并推广使用。传承全国同专业老中医的经验，开发出具有显著疗效优势的特色制剂或新药。
4.人才培养与团队建设。通过建设形成领军人才、优秀人才、骨干人员层次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形成跨区域、跨机构的专科医师团队，学术继承人业务能力、学术影响力与创新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5.专科品牌传播。开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内外学术交流，组织具有深厚中医特色的技术推广培训，打造北京中医专科品牌。
6.科学研究与论文。承担国家重大临床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相关研究项目，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建设期间论文综合影响因子居专业内领先水平，并取得标志性成果。
    二、建设时间
    2022年-2025年，2022年完成本年度的项目执行预算。
三、基本条件
医院高度重视中医重点专科建设，有良好的专科发展规划与支撑条件，临床专业设置合理，医疗设备满足专科建设条件。重点专科组织管理机构健全，专科管理制度落实，管理手段先进，考核机制完备，医院内重点专科运转良好。专科数据上报及时、准确、可追溯，数据动态可监测。注重发挥中医药特色，中药饮片（散装中药饮片和小包装中药饮片）处方占比、中药饮片使用率、中医非药物疗法使用率、专科使用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等均应达到中医医院等级评审标准。
（一）领超类重点专科 
    1.所在医院应为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含中西医结合、中医专科，简称中医医院，下同）、综合医院，重点专科基础雄厚，至少有3个以上国家重点专科。医院实有床位数≥600张,申报专科床位数≥60张，或高于医院有病床的临床科室平均床位数；儿科专科床位数≥10张。申报专科至少应完成2个以上建设周期，亚专科成熟且特色突出，专科影响力较为突出。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连续两年不低于B+类。
[bookmark: _Hlk109333166][bookmark: _Hlk109331232]2.申报专科原则上应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中医专业）或通过验收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专科临床综合服务能力强，中医特色突出，医疗技术水平先进，疑难病危重病救治能力较高，为区域专科联盟的牵头专科，诊疗人次高于同类临床专科，专科优势病种与专科发展方向相适应，有3个以上中医优势病种诊疗方案、2个中医临床路径，年度专科中医优势病种出院患者占专科出院患者比例≥70%，专科疑难危重患者占专科出院患者比例≥60%；区域外患者比例达到30%；出院患者随访率≥60%；门诊中药饮片（散装中药饮片及小包装中药饮片）处方占门诊总处方比≥35%，门诊患者中药饮片及中药配方颗粒剂使用率≥65%；按照中医医院《临床科室建设与管理指南》相关专科的中医特色服务项目要求开展中医医疗技术，以中医医疗技术为主的专科（如推拿、针灸等专科）门诊患者使用中医非药物疗法比例≥40%；住院患者中药饮片使用率≥70%，住院患者中医非药物疗法使用率≥70%，专科使用医疗机构中药制剂≥5种。 
3.学科带头人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力。入选国家级中医药人才项目、国家及北京名老中医、北京市老中医药学术经验基层指导老师等，兼任国家中医药学术团体常委（常务理事）以上职务的本机构在岗医师。科研及教学能力突出，具有稳定的临床研究方向，承担国家级临床研究项目不少于3项，负责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不少于3项，在本专科学术领域有开拓性或创新性贡献，承担培养研究生工作。 
4．专科人才队伍层级与专业知识结构合理，研究生导师和全国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2人；中医类别执业医师≥70%；在岗医师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医师、完成省级以上师承项目学习的医师及省级以上人才项目的医师占比≥80%；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临床方向明确稳定，至少有1项本专科名老中医临床研究项目，或省级确定的名老中医工作室（研究室），学术继承人业务水平较高，经过国家级的有关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并已结业。
（二）并超类重点专科
1.所在医院应为三级甲等中医医院、综合医院，医院实有床位≥400张，重点专科基础较好，至少有2个以上国家重点专科。申报专科床位数≥40张，或高于医院病床的临床科室平均床位数；儿科床位≥5张。申报专科至少应具有2个以上建设周期，专科特色突出，具有较大的影响。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连续两年不低于B类。
2.申报专科原则上应为验收合格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申报专科医疗服务能力较强，设备设施满足临床诊疗，中医药特色显著并形成临床优势，为专科联盟的牵头专科，诊疗人次高于医院临床科室均值；有3个以上中医优势病种诊疗方案、2个中医临床路径，年度专科中医优势病种出院患者占专科出院患者比例≥60%，专科疑难危重患者占专科出院患者比例≥50%；本区外患者比例达到30%；出院患者随访率≥50%；门诊中药饮片（散装中药饮片及小包装中药饮片）处方占门诊总处方比≥30%，门诊患者中药饮片及中药配方颗粒剂使用率≥60%；按照中医医院《临床科室建设与管理指南》相关专科的中医特色服务项目要求开展中医医疗技术，以中医医疗技术为主的专科（如推拿、针灸等专科）门诊患者使用中医非药物疗法比例≥35%；住院患者中药饮片使用率≥60%，住院患者中医非药物疗法使用率≥60%，专科使用医疗机构中药制剂≥3种。 
3.学术带头人在本市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较强的科研及教学能力。入选国家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国家及北京名老中医、北京市老中医药学术经验基层指导老师等，兼任北京市级以上中医药学术团体常委（常务理事）以上职务的在岗医师。具有稳定的临床研究方向，承担市级临床研究项目不少于1项，近三年至少组织1次国家级、3次市级以上继续教育项目。
4.专科人才队伍结构合理，具有研究生导师或省级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不少于1人。中医类别执业医师≥60%；在岗医师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医师、完成市级以上师承项目学习的医师及市级以上人才项目的医师占比≥60%；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临床方向稳定；至少有1项本专科老中医临床研究项目，或市级名中医工作室（或研究室）。学术继承人业务水平较高，经过市级有关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并已结业。 
（三）赶超类重点专科
1.所在医院应为二级以上中医医院，实有床位数≥300张。有中医重点专科基础，至少有2个以上北京市级重点专科，中医设备能够满足临床业务工作需要。申报专科床位数≥30张，或高于医院病床的临床科室平均床位数；申报专科具有一个以上建设周期，在区域内具有专科影响力。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两年不低于B类。
2.申报专科原则上应为验收合格的北京市中医管理局重点专科，专科服务能力在区域内保持优势并形成专科特色品牌，中医药特色鲜明，优势明显，常见病、多发病接诊能力得到基层认可，诊疗人次高于医院临床科室均值；有3个以上中医优势病种诊疗方案、1个中医临床路径，年度专科中医优势病种出院患者占专科出院患者比例≥60%，专科疑难危重患者占专科出院患者比例≥40%；本区外患者比例达到30%；出院患者随访率≥50%；门诊中药饮片（散装中药饮片及小包装中药饮片）处方占门诊总处方比≥30%，门诊患者中药饮片及中药配方颗粒剂使用率≥55%；按照中医医院《临床科室建设与管理指南》相关专科的中医特色服务项目要求开展中医医疗技术，以中医医疗技术为主的专科（如推拿、针灸等专科）门诊患者使用中医非药物疗法比例≥30%；住院患者中药饮片使用率≥50%，住院患者中医非药物疗法使用率≥50%，专科使用医疗机构中药制剂≥1种。 
3.学术带头人在本区有较大的影响力。具有高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为北京市相关中医药学术团体委员以上职务，或完成市级以上各级各类人才培养计划。具有一定科研及教学能力，有稳定的临床研究方向，承担市级临床研究项目不少于1项，近三年至少组织市级以上继续教育项目不少于2项。
4.专科人才队伍结构合理，区级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不少于1人，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占比大于等于60%（中西医结合医院不少于30%）；学术继承人应为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或完成西学中规范培训的人员。
 四、申报与遴选
（一）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依据本招标指南，组织全市开展年度重点专科申报工作。符合申报条件的医院，根据已有工作基础，以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能适应社会医疗需求发展变化为原则，确定本院具有组织管理、临床影响、辐射带动优势的专科，申报不同类别中医重点专科。
[bookmark: _GoBack]（二）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将组织专家对申报的资料通过形式审查、现场答辨等方式进行审核，确立重点专科承担项目医院和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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